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研究警方處理性工作者及搜查被羈留者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警方對被羈留人士進行搜查的安排  

的第二階段檢討報告 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匯報警方就對被羈留 人士進行搜查的安排進

行第二階段檢討的結果。   
 

背景  

 
2 .  部分涉及利東街個案的被羈留人士指稱，警方在羈

留他們期間，對他們不必要地進行涉及脫去貼身衣服的搜

查，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隨後於二零零七年十月三十日

及 十 二 月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討 論 警 方 搜 查 被 羈 留 人 士 的 安

排。因應委員在這些會議上提出的意見，警方承諾分兩階

段檢討對被羈留人士進行搜查的安排和程序。我們已於二

零零八年三月四日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介紹第一階段檢討的

報告。警方已因應委員的建議，制定處理被羈留人士的新

安排，並在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實施。新的指引旨在提供

更佳的保障措施，以尊重被羈留人士的權利以及防止任意

或不必要地進行搜查。新程序亦就多項相關事宜作出明確

規定，其中包括不得例行地進行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，而

必須在具備充分理據的情況下方可進行。  
 
3 .  二零零八年七月，保安事務委員會下成立的研究警

方搜查被羈留者的處理手法小組委員會（七月小組委員會） 
商討警方就搜查被羈留人士所訂定的新程序。該小組委員

會舉行了三次會議，委員在會議上就警方的新搜查安排提

出多項意見及建議。警方承諾，會在第二階段的檢討中考

慮七月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多項意見和建議。第二階段的檢

討包括在有關利東街一案的法律程序結束後，研究是否需

要就搜查被羈留人士的安排推行進一步的改善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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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已實施的進一步改善措施  
 
4 .  警 方 管 理 層 一 直 密 切 監 察 羈 留 搜 查 程 序 的 運 作 情

況，以確保程序有效實施。警方經參照實施新搜查程序初

期的實際經驗，推出進一步的改善措施。例如，警方在二

零 零 九 年 年 初 ， 改 良 了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及 羈 留 搜 查 表 格

（ Pol .  1123），以期進一步改善前線警員製備羈留搜查記錄

的水平，以及方便收集羈留搜查的統計數字。我們已在二

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四日致小

組委員會秘書的函件，解釋新措施。警方最近亦推出了兩

項主要改善措施，詳情載於下文第 5及 6段。  
 
(a )  取 消 規 定 對 每 次 返 回 臨 時 羈 留 處 或 羈 留 倉 的 被 羈 留

人士重複進行強制羈留搜查  
 
5 .  警方參考小組委員會委員在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九日

會議上提出的意見，檢討了是否需要在被羈留人士每次返

回 臨 時 羈 留 處 或 羈 留 倉 時 對 他 進 行 搜 查 。 警 方 的 結 論 認

為，儘管警方要履行照顧被羈留人士的職責，但由於在緊

接將這些人士收押於臨時羈留處或羈留倉之前已對其進行

搜查，因此可以容許值日官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（例如造

成傷害的可能性、潛在傷害的嚴重程度等）後，決定是否

須在被羈留人士每次短暫移離臨時羈留處或羈留倉後返回

有關設施時，對他再次進行搜查。這項安排已於二零零九

年四月十九日起實施，《警察通例》第 49-04(11)條已予修

訂。  
 
(b)  加強監督羈留搜查，尤其是涉及完全脫去內衣（即第

三 (c)級）的搜查  
 
6 .  根據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有關 “通用資訊系統監察功

能程式的使用 ”第 21-50條的要求，值日官的主管須於每更

覆核所有由值日官輸入通用資訊系統的個案，確保值日官

已妥為履行其職責。這類主管審查涵蓋通用資訊系統的所

有 羈 留 搜 查 記 錄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已 進 行 的 搜 查 均 有 理 據 支

持。分區助理指揮官（行動）負責覆核相關警署內被羈留

人士的羈留或持續羈留情況（視乎何者適用）。由二零零九

年四月十九日起，分區助理指揮官（行動）必須親自覆核

通 用 資 訊 系 統 中 有 關 其 轄 下 警 署 所 進 行 的 第 三 (c)級 搜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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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記錄。如發現羈留搜查沒有恰當理據支持，即會採取適

當的糾正行動。此外，警方正着手在通用資訊系統加入自

動功能，提醒有關的行動支援小隊指揮官及分區助理指揮

官（行動）留意所有曾進行的第三 (c)級搜查，並進行覆檢，

以進一步加強監督。   
 
7 .  自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起，警方亦已實行多項由七

月小組委員會建議的改善措施 1。這些措施的一覽表載於    
附件 A。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及二零零九年三月

三十一日的會議上，向本小組委員會匯報其中部分措施，

餘下措施於二零零九年四月十九日起生效。    
 
現正考慮的進一步改善措施   
   
8 .  除上述改善措施外，警方現正積極考慮數項由七月

小組委員會建議的其他措施，最新的情況載於附件 B。如

推行這些措施，需作更詳細研究及 /或涉及進一步修訂《警

察通例》及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相關部分。警方預期屆二

零零九年第四季，將會就這些建議措施，有較具體的看法。 
  
未來路向  
 
9 .  自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以來，警方大大改善了搜查

被羈留人士的安排和程序。視乎議員就這方面的進一步意

見和建議，我們會待警方完成研究上文第 8段所述的其餘較

長期的建議改善措施後，向保安事務委員會匯報。此外，

警方亦會如早前承諾，每年向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供對被羈

留人士進行涉及完全脫去內衣的第三 (c)級搜查次數，以及

所涉及的被羈留人士涉嫌干犯的罪行的性質。  
 
 
 
保安局  
香港警務處  
 
二零零九年五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其中部分措施是藉上文第 4 段所述有關通用資訊系統和 P o l . 11 2 3
的改善措施而實施。  



附件 A 

 
警方搜查被羈留人士的處理手法：  

七月委員會所建議而已經實施的改善措施  
 
建議 1：  考 慮 適 當 改 良 “ 羈 留 搜 查 表 格 ”

（ Pol .  1123），說明該表格主要是關於被

羈留人士就該搜查所享有的權利以及進行

搜查的詳細安排，並且提醒被羈留人士參

閱 Pol .  153 表格，以知悉他們在羈留期間

所享有的其他權利 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警方已在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推出的經修

訂 Pol .  1123 表格中加入 “你就羈留搜查的

權利 ”的段落，提醒被羈留人士該表格是關

於 他 們 就 羈 留 前 搜 查 所 享 有 的 權 利 。 同

時，警方繼續向被羈留人士發出 Pol .  153
表格，提醒他們在羈留期間所享有的其他

權利。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的小

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新措施。  
  
建議 2：  考慮進一步調整有關程序、搜查被羈留人

士 的 指 引 及 / 或 “ 羈 留 搜 查 表 格 ”(Pol .  
1123)，以更明確地說明，涉及脫去內衣的

搜查只能在非常局限的情況下進行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《警察通例》已列明 “搜查被羈留人士絕不

應作為懲罰性措施，尤其不應例行地進行

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，該等搜查只應在有

充分理據的情況下方可進行。 ”（見《警察

通例》第 49-04 條第 10 段）。搜查被羈留

人 士 的 指 引 亦 列 明 “涉 及 脫 去 某 人 內 衣 及

暴露其私處的搜查，不但引起尷尬，而且

亦嚴重侵擾個人私隱及尊嚴。”（見指引第

2 段）。為進一步作出改善，二零零九年一

月一日的經修訂 Pol .  1123 表格規定值日

官必須記錄他在決定搜查範圍時考慮的因

素（見下文第 5 項建議），同時必須在表

格就所進行的任何第三級羈留搜查說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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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類。再者，經改良的通用資訊系統提供

了指定欄位 (包括 “搜查的原因 ”及 “所考慮

的因素 ”以及可自由輸入文字的欄位 )，供

值日官記錄他就被羈留人士的搜查範圍所

作出的決定，以及就指定項目提供所需的

補充說明。這些措施有助提醒值日官在決

定進行任何第三級羈留搜查時必須審慎，

以確保每次進行這類搜查都有恰當理據支

持。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的小組

委員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新措施。  
  
建議 3：  更好地反映當值日官告知被羈留人士進行

搜查的原因及 /或範圍時，被羈留人士可就

搜查的原因及 /或範圍提出異議的權利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警方在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推出經修訂的

Pol .  1123 表格，其中加入一段文字，告知

被警方羈留的人士有權就對其進行的羈留

搜查提出關注 /異議。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

二月四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

新措施。  
  
建議 4：  澄 清 是 邀 請 而 非 要 求 被 羈 留 人 士 簽 收

Pol .  1123 表格（即並非強制在表格上簽

署）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警方修訂了由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起生效

的 Pol .  1123 表格第 15 段，以澄清這一點。

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的小組委員

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新措施。  
  
建議 5：  要求授權人員在 Pol .  1123 表格內，就進行

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記錄更詳細的理據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警方已在經修訂的 Pol .  1123 表格內加入

“所考慮的因素 ”一項，以便值日官提供更

多資料，交代他在決定羈留搜查範圍時的

考 慮 因 素 。 此 外 ， 值 日 官 須 在 經 修 訂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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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l .  1123 表格及通用資訊系統，記錄被羈

留人士提出的任何關注或異議，包括有關

對搜查範圍的關注或異議。值日官會參照

被羈留人士提出的關注或異議，重新考慮

他的決定，以及在通用資訊系統記錄他的

回應。這些新措施已自二零零九年一月一

日起實施。我們已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

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新措施。

  
建議 6：  為保存記錄，要求人員就涉及脫去內衣的

搜查記錄進一步的分類： (1)完全脫去上衣

（但並非下裳）； (2)完全脫去下裳（但並

非上衣）； (3)完全脫去上衣及下裳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由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起，警方把 “脫去內

衣 ”的搜查（即第三級搜查）再細分為 (a)
掀開內衣查看、(b)脫下部分內衣和 (c)  完全

脫 去 內 衣 。 前 線 人 員 須 在 經 修 訂 的

Pol .  1123 表格及通用資訊系統，就任何對

被 羈 留 人 士 進 行 的 第 三 級 搜 查 註 明 其 分

類。我們已在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

致小組委員會秘書的函件中匯報這項新措

施。  
  
建議 7：  在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（第 49-04(8)  至 (11)

段）明確列出政府當局在二零零八年七月

十七日的函件附件 B 第 14 段所載述的處

理 安 排  — 即 如 被 羈 留 人 士 提 出 保 留 某

項衣服或物品的要求，值日官會視乎每一

個案予以考慮，以及基於安全理由，無論

任何情況，被羈留人士不得把堅硬或尖銳

物件帶入羈留室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經修訂的 Pol .  1123 表格第 11 段及《警務

處程序手冊》第  49-04(8)段已列明，被羈

留人士可保留必需的衣物、眼鏡、助聽器、

基於信仰或習俗而配戴的頭飾、羈留期間

該被羈留人士的書面陳述書副本（但須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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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被 羈 留 人 士 沒 有 傷 害 自 己 或 自 殺 的 傾

向）。如被羈留人士希望在被警方羈留期間

保 留 任 何 個 人 物 品 ， 可 向 值 日 官 提 出 要

求。值日官會按每一個案考慮。根據現行

警務程序，必須在通用資訊系統記錄從被

羈留人士檢走的物品。警方會將一份報告

交予被羈留人士，確認檢走的物品。我們

已在二零零九年三月三十一日的小組委員

會會議上，匯報這項措施。  
  
建議 8：  澄清在拘捕後是否須立即進行搜查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警方確定，從行動的角度而言，在部分個

案中，有需要在作出拘捕後立即為被捕人

士進行搜查，但並非所有個案皆屬如此。

此 外 ， 如 被 捕 人 士 在 被 捕 後 已 立 即 被 搜

查，當他帶返警署後可能毋需再作搜查。

因此，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第 49-04(3)段有

關在作出拘捕後及將被捕人士帶返警署時

須強制進行搜查的規定，已於二零零九年

四月取消。  
  
建議 9：  更清楚界定何謂 “合理私隱 ”  
  
已實施的措施： 《警察通例》第 49-04(8)(d)條已在二零零

九年四月作出修訂，訂明只可 “在能保護私

隱的地方 ”進行搜查。  
 



附件 B 

警方搜查被羈留人士的處理手法：  
當局現正考慮的建議改善措施  

 
建議 1：  探討使用紅外線器材協助進行羈留搜查  
  
最新情況：  正 如 我 們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致 小 組

委員會的函件中匯報，警方在早前進行研究，

以 物 色 可 用 作 進 行 羈 留 搜 查 的 合 適 輔 助 器

材。在該項研究中曾予考慮的搜查器材包括數

碼放射（ X 光）掃瞄器、 X 光反射掃瞄器、毫

米波掃瞄器、穿行式金屬探測器及手提金屬探

測器 /手套。考慮到二零零八年十月一日至十

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進行的試驗計劃結果，加上

成本及可行性等考慮因素，警方決定由二零零

九年一月一日起，在每次進行羈留搜查前一律

使用手提金屬探測器。  
 
從試驗計劃的結果得知，使用手提金屬探測器

不 能 完 全 取 代 對 被 羈 留 人 士 進 行 人 身 搜 查 的

需要；如情況確有理據支持，仍須進行人身搜

查，以找出有舉證價值或可用以傷害自己的物

件。警方現正研究毫米波掃瞄器及相若器材的

技術功能以及其他相關考慮因素（例如成本及

可行性等），以評估使用這類器材進行羈留搜

查是否可行，從而減少進行涉及侵擾程度較高

的人身搜查的需要。  
  
建議 2：  如被羈留人士有此要求，准許錄影搜查過程  
  
最新情況：  七月委員會提出這項建議，以保障被搜查的被

羈留人士不會遭到警方不當地處理搜查。自二

零零八年七月一日以來，警方已大大改善搜查

被羈留人士的安排和程序，尤其是在較佳地保

障私隱、更嚴格地規定就羈留搜查的原因及搜

查 範 圍 保 存 記 錄 ， 以 及 加 強 監 督 等 方 面 。 再

者，經修訂的 Pol .  1123 表格現已反映被羈留

人士享有權利，就搜查提出關注 /異議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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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值日官處理這些關注 /異議定立更 清晰的程

序。我們認為，原建議所針對的大部分關注，

當局已有所回應。儘管如此，警方在制定標準

羈 留 搜 查 程 序 及 研 究 可 否 採 用 毫 米 波 掃 瞄 器

或相類器材進行羈留搜查時，會進一步考慮這

項建議。  
  
建議 3：   把慣常的搜查程序納入指引內  

 在《警察通例》及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明

確訂明，在搜查期間向被羈留人士提出的

任何有關作出某些姿勢的要求，均須符合

必要性及相稱性的驗證標準；以及值日官

必須提出理據以支持其決定，及把要求被

搜查人士作出的動作（連同理據）在警方

通用資訊系統記錄  
 清楚訂明在進行搜查時，只有為進行搜查

而有必要在場的人士才獲准在場  
  
最新情況：  警 方 現 正 制 訂 有 關 進 行 各 類 羈 留 搜 查 1 的 “標

準搜查程序 ”。當中涵蓋由搜查人員進行羈留

搜查時逐步執行的步驟，以及須接受被羈留搜

查的人士所需作出的配合動作。標準搜查程序

將會強調，人員要充分尊重被羈留人士的尊嚴

和私隱。標準搜查程序一經頒布，值日官須在

通 用 資 訊 系 統 記 錄 任 何 偏 離 標 準 搜 查 程 序 之

處。《警察通例》 /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 /指引將

會作出相應修訂。警方在制訂標準搜查程序期

間，會考慮就男性和女性被羈留人士的處理方

法作出所需區分，及考慮進一步保證進行在搜

查時保障私隱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羈留搜查的類型包括：  
 第一級：無需脫去衣服  
 第二級：脫去衣服  
 第三 ( a )級：脫去內衣－掀開內衣查看  
 第三 ( b )級：脫去內衣－脫下部分內衣  
 第三 ( c )級：脫去內衣－完全脫去內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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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不時向其人員簡介進行搜查的安排，以便

人員熟習《警察通例》、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和

指引所載的相關原則和程序，以及進行搜查的

程序步驟。尤其會強調需要尊重有關人士的權

利和私隱，並防止任意進行搜查。警方為配合

推行標準羈留搜查程序，現正一併設計新的訓

練日資料套，以進一步提高人員對於人權事宜

的認識。資料套的將會包括人權事宜、處理被

羈 留 人 士 的 特 殊 需 要 及 標 準 羈 留 搜 查 程 序 等

內容。  
  
建議 4：  修改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第 49-04 條第 11(b)

段的字眼，避免對某性別的被羈留人士構成歧

視  
  
最新情況：  在作出上述第 3 項建議所提述的《警察通例》

/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修訂時，將會落實這項

建議。  
  
建議 5：  就搜查需要特殊照顧的被羈留人士（例如未成

年人士、弱智人士及變性人士），訂定額外的

程序或措施  
  
最新情況：  警 方 現 正 就 處 理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被 羈 留 人 士 的

程序，制訂額外指引，該等人士包括：  
(a )  年齡在 16 歲以下的人士；  
(b)  精 神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人 士 或 懷 疑 為 精 神 上

無行為能力的人士；  
(c )  行動有障礙的人士；  
(d)  在實際溝通上有困難的人士，例如視障、

不懂閱讀或聽障的人士；  
(e )  變性人士及易服癖人士；以及  
( f )  其他可能需要特殊照顧的人士。  
警方制定額外指引後，將會予以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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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6：  把《基本法》和國際公約內有關保障被羈留人

士人權的相關條文，加入經修訂的《警察通例》

及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  
  
最新情況：  上述法律條文已納入經修訂的 Pol .  1123 表格

第 1 段。警方會進一步考慮，如合適的話，把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八條及《公民權利和政治權

利國際公約》第十（一）條及第十七條的詳細

內容納入《警察通例》 /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

和訓練日資料套（見上文第 3 項建議）。  
  
建議 7：  在《警察通例》及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清楚訂

明，警務人員須就所有搜查保留準確的記錄  
  
最新情況：  《警察通例》現行第 49-04 (3)  及  (7 )  條及指

引已規定，值日官、執行搜查人員及見證人員

須保留搜查記錄。警務人員定當準確地保留這

類記錄。然而，警方會進一步考慮對《警察通

例》／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作出任何所需修訂

（於考慮上文第 3 項建議所述的措施時一併處

理），明確規定所保存的各項搜查記錄必須準

確無誤。  
  
建議 8：  更清楚界定 “被警方羈留 ”的含意  
  
最新情況：  警方目前的構思，是把 “被警方羈留人士 ”界定

為 “由被捕起直至獲釋或被法庭移送監房期間

受（警務處）處長羈留的人士 ”，至於 “被羈留

人士 ”則指現正或將會羈留於警方羈留設施的

人士。這將會在下次修訂《警察通例》及《警

務處程序手冊》時落實（參見上文第 3 項建

議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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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9：  安排警務人員與立法會議員交流，以提高人員

對於關注人權事宜的認識  
最新情況：  警 方 在 考 慮 進 行 羈 留 搜 查 的 進 一 步 改 善 措 施

的過程中，將會參考小組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

意見。我們歡迎議員隨時就這方面提出進一步

意見。  
  
建議 10：  向 公 眾 提 供 更 多 關 於 進 行 羈 留 搜 查 的 程 序 的

資料  
  
最新情況：  《警察通例》有關 “警方羈留的被羈留人士 ”的

第 49 章（包括羈留搜查的部分）已上載香港

警務處的網頁（ http://www.police.gov.hk的「一

般查詢」的欄目中），讓公眾人士閱覽。警方

在制訂標準羈留搜查程序後，會向公眾提供更

多有關如何進行羈留搜查的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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